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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安友农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债权通知书 

 

 

 
 

 云南安友农场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 

2021 年 6 月 22 日云南省南华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云南安友农场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指定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胡君为负责人。 

请债权人务必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 24：00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为明确债

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在债权申报阶段之权利、义务，特作如下告知： 

一、债权申报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

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向管理人进行申报，债权人进行债权申报时应当注意

以下几点： 

（一）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 

（二）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三）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四）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

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五）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

同申报债权； 

（六）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

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云南安友农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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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

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

除外； 

（八）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

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九）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十）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该

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十一）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情形。 

（十二）特别事项说明：在云南安友农场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中，已向

云南安友农场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进行债权登记并提交第一次临时债权人

会议核查无异议的债权人，可不向管理人进行再次申报。 

二、债权申报文件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

材料。债权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一）债权申报表（按本通知书附件格式填写），若同一个债权人存在多笔

债权需要申报，则应先按每笔债权填报一个债权申报表；若债权人只有一笔债权

需要申报的，则只需要填写债权申报总表； 

（二）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三）债权人信息确认书； 

（四）债权人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或者信用注册证等主体资格资料复印

件（要求加盖印鉴）； 

（五）原始依据，包括合同、履行凭证、担保书、保证书、裁判文书等债权

凭证（经管理人核查原件后可以提交加盖骑缝章的复印件）； 

（六）债权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含邮件地址及电话）； 

（七）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需提交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

证件（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

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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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诚信申报承诺书（按本通知书附件格式填写）； 

（九）管理人通知补足的其他材料。 

三、申报方式 

为了有效甄别申报债权的合法性，更好地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管理

人决定采取现场申报、邮寄申报、预约申报的方式申报债权。 

（一）邮寄申报 

债权人邮寄申报债权，应将申报资料邮寄至：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福路

229 号凌云大厦 17 层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张律师，电话：19987874868。

选择邮寄申报债权的，请在邮寄单注明“云南安友农场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申报”

字样，并保留邮件寄送底单。 

申报人应按照本通知书要求认真填写申报表，管理人要求核对证据原件的，

债权人应准备证据材料原件，并按管理人要求的时间和方式供管理人核对。 

（二）现场申报 

   债权人可以通过现场方式申报债权。现场申报时间：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

起至 2021 年 8 月 14 日期间，每周四上午 9:30-12:00，下午 13:30-17:00。现场申

报地点：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龙泉路海子山梅氏养生馆内，联系人：张

律师，19987874868 。 

（三）预约申报 

  如遇特殊情况，债权人可与管理人联系进行预约申报，预约电话：

19987874868，联系人：张律师。    

四、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经云南省南华县人民法院决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

在南华县人民法院召开。会议召开时间时间和地点如有变动，将另行公告。 

五、管理人特别提示 

（一）本通知书仅针对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注意事项及风险告知的特别提示，

不视为管理人出具给债权人的法律意见； 

（二）建议债权人在法律专业人士协助下完成申报； 

（三）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

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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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告知书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不一致的，以后者为准； 

（五）根据规定，破产程序期间，债务人不对任何债权人进行个别清偿，所

有针对本公司的债务纠纷诉讼及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特此通知。 

 

 

云南安友农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7月14日 

 


